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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HS分类和标签编写委托书
样品编号：WH                
	化学品中文名称*
	

	别名或商品名
	

	化学品英文名称*
	

	生产厂家*
	

	申请鉴定单位*
	

	报告类型*
	□GHS分类        □GHS标签       □标签

	样品数量*
	
	样品批号
	

	样品状态描述*
	
	规格型号等级
	

	检验方法、程序
	□《全球化学品统一分类和标签制度》(GHS)(第8版)、□联合国《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规章范本》(21th)、□联合国《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试验和标准手册》(第8版)、□GB/T 22234-2008基于GHS的化学品标签规范、□其他       

	报告格式*
	□中文     □英文
	报告份数
	            份

	完成时间
	□15个工作日     □其他：   
	费  用
	            元

	交付方式
	□自取     □特快专递     □邮寄

	化学品分子式

（或结构式）
	

	化学品组成、含量及CAS号*
	

	化学品主要理化性质
	

	化学品毒理数据（大、小鼠口服LD50）
	


	主要危险性*
	

	化学品用途
	

	联系人*
	
	邮 编
	
	申请编写单位（公章）：

 

	联系电话*
	
	传 真
	
	

	电子信箱*
	
	手 机
	
	

	联系地址*
	
	

	委托方代表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承检方代表签名：  
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备注：（如有特殊说明，请在此注明）




敬告：申请单位应对本“委托书”逐栏认真填写，并对所填写数据的真实性负责，否则, 所造成的一切损失，将由申请单位负责(包括法律责任)。

送  检  须  知

各送检单位：

化学品分类责任重大，影响面广。为了做好化学品分类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：

1、 送检单位应详细填写《委托书》，如实说明，对于物化性质及主要危险性说明，应以数据为准，不得以模棱两可或主观臆测的文字进行表述，并加盖送样单位公章。如不能提供可靠的数据或目前尚无相关数据可参考，需对样品的爆炸性、氧化性、腐蚀性等项目进行附加试验，另收取附加试验费用，时间按试验实际需要累加。
2、 送检样品量为200克（固体）或200毫升（液体），样品袋（或瓶）上应标明样品名称及送检单位名称。

3、 送检单位应尽可能提供送检样品的“产品安全性能数据单”（英文“Material Safety Data Sheet”简称“MSDS”）。

4、 为了强化有关项目技术数据的鉴定，对于有不明确或有疑问的数据（如大、小鼠口服毒性数据LD50等，注：LD50为致半数实验动物死亡的剂量），本中心有权要求另行检测，所涉及的费用由送检方承担。

5、 送检单位应保证送检样品与生产产品一致，保证所提供的《鉴定委托书》以及MSDS内容的真实性、可靠性，否则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6、 送检单位如无法履行上述事项，恕本中心将无法接受所送样品。

7、送检费用：化学品危险特性分类 (GHS) 每个样品2000元（英文报告每个样品加收500元），GHS标签制作每个样品500元（ GHS标签制英文报告每个样品加收300元）,时间为十五个工作日，加快另收加快费，若需邮寄报告，则加付20元。

8、工作时间：周一到周五（8:30~17:00）。

浙江省化工产品质量检验站有限公司

地址:杭州市天目山路387号      邮政编码：310023
电话:（0571）81182370 /85225773  
联系人：孙女士/郎女士
户名：浙江省化工产品质量检验站有限公司

帐号：19020101040019111

开户银行：农行杭州市城西支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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